1. 全民投票是甚麼意思？
全民投票一般性定義是指人民就大眾關心的議題進行投票。全民投票雖然可以是政治領袖尋求特別權力的手段，但市民亦可以訴諸全民投票落實主權在民的原則，體現人民力量。全民投票跟普選都是落實人民平等政治參與權利的有效機制，其結果都能客觀地表達人民的意願和聲音。環顧世界各地的經驗，很多國家都設有全民投票機制。全民投票機制並不單只適用於表決政制問題，還可處理具爭議性的社會政策問題。
2. 全民投票及民意調查有沒有分別？ 

兩者有基本分別。全民投票是尋求每位選民的決定，民意調查則是尋求一般市民的看法；前者重視選民深思熟慮的過程和行動表決，後者重視尋求一般巿民的一般反應。打個比喻，民意調查即如為社會把脈，全民投票為社會出現的問題斷症開方，兩者不能混為一談。 
3. 促進全民投票跟爭取普選有甚麼關係？
在一個欠缺真正諮詢的2007、08政制發展工作，全民投票可能是唯一能真正和直接反映公眾意見的方法。全民投票的目的就是落實讓市民行使參與的權利、讓市民在政制發展過程中積極發揮集體力量，克服因釋法帶來的無力感。民主運動的意義在每一位公民由自己開始，體現平等參與的權力。只有由下而上、由民間到政府，民主政制的發展在目前侷促的政治氣氛下才見希望。

4. 民間為何要促進全民投票？
若運用得宜，程序公正恰當，全民投票可以帶來積極和正面的作用。這類全民投票可以幫助決策者有效地掌握民情，權衡輕重。而且，由籌備、醞釀討論至投票的過程中一來可以讓社會各階層有平等而充分的參與機會，二來更可以讓市民進一步認識和考慮不同的意見和支持、反對的理據。

5. 全民投票等於搞「港獨」、「添煩添亂」、「破壞穩定」？
絕對不是。在香港，將全民投票扯上獨立問題並無意義。《基本法》第一條已指出香港是中華人民共和國不可分離的一部分，如果在香港對獨立問題作出具法律約束力的全民投票，便會違反《基本法》。對於全民投票的批評，例如全民投票等於搞「港獨」、「添煩添亂」、「破壞穩定」等，並非全民投票機制的固有缺陷，與全民投票的發展亦無必然關係，絕大部份問題可以藉著調節和管理機制解決或舒緩。作為實現直接民主，明辨慎思的過程與得出的結果同樣重要。
6. 如何落實民間全民投票?

全民投票和定期選舉的性質和形式相近，從香港社會的成熟程度、法律的觀點和角度、和香港的實際情況考慮，在香港引入全民投票，無論是由官方或民間發起者，均屬可行。落實民間全民投票，須符合一系列基本原則和條件，包括設立獨立的監察機構、人民擁有提案權和充分的時間考慮、清晰的待決議題、平等的宣傳時間、持平的資訊、提案內容少作限制、經費的規限、政府保持中立的角色、合理的上訴程序和其他公平選舉的原則，包括普及、平等和不記名投票等。做到與官方舉辦的投票活動一樣秩序井然、有規可循。
7. 若就政改推動全民投票後，可改變人大的決定嗎？

中國《憲法》容許全國人大改變或撤銷人大常委會的決定，因此，全民投票袛是讓全國人大了解香港市民的訴求，再決定是否按現有既定的程序更改人大常委會的決定。一個具有參考作用的全民投票絕對沒有牴觸《基本法》和人大「四二六」決定之嫌。情況一如《基本法》第二十三條立法，中央政府起初也是堅持按照《基本法》盡快立法，最後卻因應七一遊行香港市民的憂慮，尊重特區政府撤回法案的決定，事件反為增強香港市民對中央政府的信心。



以上內容摘自《全民投票的環球經驗及對香港的啟示》研究報告，歡迎瀏覽香港大學民意網站 http://hkupop.hku.hk下載報告全文--陳家洛（浸會大學政治及國際關係學系助理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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